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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 IPO终止及被否案例简报

（2023年 5月）

前言：2023年 2月 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等配套规则同步发布实施。这标志着我国注册制的制度安排基本定型，在中

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股票发行注册制的“一个核心”就是以信息披露为

核心，并将审核注册分为交易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两个环节。在注册制背景下，系统地研究、

分析交易所审核阶段和证监会注册阶段的终止及被否案例，将有助于及时掌握最新的审核关

注重点及监管动态。为此，我们将于每月推出一期“A股 IPO终止及被否案例简报”，选取前一

个月 A股 IPO终止及被否的代表性案例进行简要分析。

河南嘉晨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基本情况

主营业务：河南嘉晨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嘉晨智能”）主营业务为车辆智能驱动控制系统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30,593.96 27,325.22 22,854.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万元）
22,495.20 22,170.91 19,422.42

营业收入（万元） 28,304.16 20,704.12 15,572.15

净利润（万元） 5,237.44 3,209.28 1,017.4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
9.47 11.79 17.6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姚欣直接持有及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嘉晨智能合计 68.19%的股份，

直接及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控制嘉晨智能合计 69.34%的表决权，为嘉晨智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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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

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板块及上市标准：拟上市板块为科创板，选择的上市标准为标准一，即预

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

上市申请情况：嘉晨智能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

交易所对其进行了一轮审核问询；后因嘉晨智能及其保荐人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上海证

券交易所于 2023年 5月 30日终止对嘉晨智能发行上市审核。

2. 案例主要看点

(1) 关于科创属性

申报文件显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电机驱动控制系统、整车控制系统及智能网联系统，

其中电机驱动控制系统收入占比约在 70%。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占比

在 80%以上，其中电机控制器的采购额占公司采购总额的比例在报告期各期分别为 64.34%、

64.66%、52.13%，主要是采购 INMOTION、ZAPI、CURTIS等品牌电机控制器。

交易所在问询中对嘉晨智能的科创属性进行了关注，要求说明：①公司产品性能是否主要依

赖于核心原材料/零部件，公司核心技术与行业通用技术的关系，公司是否主要为产品组装。

②采购的控制器等是否自带控制软件，公司软件算法开发的具体内容，是否属于二次开发。

就该等问询，嘉晨智能回复：①嘉晨智能是整车厂商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为客户提供车辆智

能驱动控制系统产品。嘉晨智能根据整体设计目标，进行硬件设计选型和嵌入式软件开发，

产品硬件为执行的载体，嵌入式软件在实现整车目标功能起到关键作用。公司产品性能并不

主要依赖于核心原材料/零部件。嘉晨智能的 21项核心技术均为自主研发，形成了 59项发明

专利和 109项软件著作权，不属于行业通用技术。②外购的电机控制器属于通用件，自带基

础性软件，嘉晨智能针对下游行业的特定需求，在基础应用层软件的框架之上，进行应用软

件二次开发，形成差异化的智能驱动控制系统方案。

(2) 关于第一大客户同时为第二大股东

申报文件显示：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叉集团”）持有嘉晨智能 22.22%股权，为嘉晨智

能第二大股东。2018年 2月，杭叉集团与嘉晨智能、姚欣等股东签署《投资协议》，增资入股

嘉晨智能。《投资协议》约定嘉晨智能及其子公司从事分配红利、改变公司董事会人数、购买

任何价值超过 200 万元的资产等 9 大事项需取得杭叉集团或杭叉集团提名的公司董事同意。

2021年 9月 30日，杭叉集团与嘉晨智能、姚欣等签订协议，约定前述特殊权利条款全部自始

无效。报告期内，嘉晨智能对杭叉集团的各期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5.75%、

50.27%、52.66%，杭叉集团为嘉晨智能第一大客户。

交易所在问询中就上述情形对嘉晨智能控制权的影响进行了关注，要求说明：①《投资协议》



3

签署前后公司治理结构及人员的变化情况；实际控制人姚欣能否单独控制公司，在相关重大

事项方面是否须与杭叉集团协商方可控制公司。②相关特殊权利终止后，杭叉集团是否仍可

以利用其作为发行人第二大股东、第一大客户这一特殊地位，继续对公司生产经营实施重大

影响。

就该等问询，嘉晨智能回复：①《投资协议》签署前后，姚欣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始

终保持 50%以上；杭叉集团虽委派一名董事，但姚欣提名的董事占据了董事会的多数席位；

姚欣一直担任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经理，能够控制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杭叉集团虽然能

委派一名监事，但其主要履行监督职能，无法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投资协议》签

署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就杭叉集团享有的特定事项一票否决权及其他特殊权利，

嘉晨智能通过列举存在过类似约定的上市公司案例，说明该等权利为投资行业的惯例条款，

实际上系中小股东的一种保护性权利，没有赋予相关股东单独或共同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

决定权。此外，杭叉集团出具了《关于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②基于以下理由，嘉晨智能认

为相关特殊权利终止后，杭叉集团不能对嘉晨智能的生产经营实施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嘉晨

智能未来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根据公司章程，杭叉集团不能对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管

人员实施重大影响；嘉晨智能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制度，关联交易经营决策不依赖于关联方；

嘉晨智能客户资源丰富，除杭叉集团外，嘉晨智能与其他客户均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且

工业车辆整车制造企业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的资质认证和产品认证，认证壁垒较高，嘉晨智能

与杭叉集团以外的客户合作关系稳定紧密。

(3) 关于公司业务实质

申报文件显示：飒派集团（ZAPI）为嘉晨智能第一大供应商。报告期各期嘉晨智能向飒派集

团的采购金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4.39%、69.17%和 55.36%。2016年 10月，嘉晨

智能与飒派集团签署《经销协议》，约定由嘉晨智能经销飒派集团的产品及提供售后服务，《经

销协议》约定了客户保护和转移条款，即飒派集团在接到嘉晨智能负责管理且维持正常交易

的客户名单并确认后，应对该等客户进行保护，不受其他经销商、代理商的任何干扰；由嘉

晨智能负责管理的客户，其所采购的飒派集团产品 60%以上通过嘉晨智能进行采购且维持交

易超过一年的，经过协商转移至飒派集团，即客户销售和售后全部交由飒派集团负责，飒派

集团支付嘉晨智能补偿/佣金。飒派集团的客户包括杭叉集团、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合力”）等嘉晨智能主要客户。

交易所在问询中对嘉晨智能的业务实质进行了关注，要求说明：①飒派集团及其经销商是否

有能力向杭叉集团和安徽合力等嘉晨智能主要客户销售同类型产品。②《经销协议》中约定

的客户保护和转移条款的具体执行情况。

就该等问询，嘉晨智能回复：①从技术实力层面上，飒派集团有能力向杭叉集团和安微合力

等嘉晨智能主要客户销售同类型产品，但在具体的产品应用中，由于飒派集团的核心研发技

术人员均在国外，技术开发、服务响应速度较慢，较难提供及时的研发及技术服务。在飒派

集团其他境内合作方中，向嘉晨智能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销售同类产品的只有一家公司，该

公司提供的驱动控制系统与嘉晨智能产品在产品性能指标、产品线范围、智能化程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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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等方面均存在差距。②飒派集团除对嘉晨智能向杭叉集团的销售提供保护外，嘉晨

智能未向飒派集团提交其负责管理且维持正常交易的客户名单，飒派集团亦未确认相应保护

名单。自《经销协议》签订以来，未发生将客户转移给飒派集团的情况，上述客户转移条款

未实际执行。双方已于 2022年 6月 17日解除《经销协议》。

*****

如您有任何问题，敬请垂询：

卞 昊（合伙人）： bianhao@haiwen-law.com 010–85606869

徐启飞（合伙人）： xuqifei@haiwen-law.com 010–85606913

迟卫丽（合伙人）： chiweili@haiwen-law.com 010–85606845

孟睿（资深顾问）： mengrui@haiwen-law.com 010–85606892

栾思达（律师）： luansida@haiwen-law.com 0755–83235719

黄芙毓（律师）： huangfuyu@haiwen-law.com 028–639185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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